
附件3：
政审考察工作有关表格填写说明
一、《2013年新疆公安消防总队公开招聘事业编制消防文员政治审查表》
（一）“姓名”填写身份证件上所用姓名。
（二）“贴照片处”指需粘贴一寸蓝底或红底免冠照片。
（三）“曾用名”若无，则在“曾用名”一栏填写“无”，不得留空。
（四）“出生年月”填写4位数年份2位数月份以及2位数日期，例如：1985年08月07日。
（五）“宗教信仰”若有，则填写具体信仰。
（六）“文化程度”须填写报考时所用学历，如“高中”、“中专”、“大专”、“本科”、“硕士研究生”或“博士研究生。

（七）“政治面貌”填写“中共党员”、“共青团员”、“群众”等政治面貌。
（八）“入党、团时间”填写4位数年份2位数月份，例如：1999年01月
（九）“籍贯”填写省份及市（县或区），例如：广东广州。
（十）“婚姻状况”填写“未婚”、“已婚（初婚或再婚）”、“离婚”、“丧偶”、“其它”等婚姻状况。
（十一）“现工作单位或就读院校”填写完整填写工作单位全称，无工作经历的人员填最高全日制学历毕业院校的全称，不得留空。
（十二）“家庭住址”填写本人户口本所登记的详细具体家庭住址，须与户口本登记的地址一致，并详细具体至XX省XX市XX区（县）XX路XX号。
（十三） “本人简历及证明人”从小学学习经历开始完整连续填写至今（2013年11月）的学习及正式工作经历（实习经历除外）。具体格式要求如下：
XX年X月至XX年X月  就读XX学校（小学） 证明人
XX年X月至XX年X月  就读XX学校（初中） 证明人
XX年X月至XX年X月  就读XX学校（高中） 证明人
XX年X月至XX年X月  就读XX学校（本科） 证明人
XX年X月至XX年X月  就读XX学校（研究生）证明人
XX年X月至XX年X月  就职XX单位（在职） 证明人
XX年X月至今           待业
（十四）“就读学校或村居委会或企事业单位意见”栏，应届毕业生应由毕业院校出具意见并加盖印章，其他人员应由工作单位人事部门（在职人员）或现户籍所在地村居委会（待业人员）出具意见并加盖印章。
（十五）“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审查意见” 栏的公安机关主要指应聘人员户籍所在地派出所，必须明确表述：（1）应聘人员有无违法犯罪记录；（2）有无参加非法组织活动情况。2013年应届毕业生户口仍在毕业院校所在地派出所的，须由该所及生源地派出所分别出具意见；户口已从毕业院校所在地派出所迁出的，应由生源地派出所、现户籍地派出所分别出具意见；户口已从毕业院校所在地派出所迁出，但尚未正式落户的，按户口未迁出情况处理；应聘人员5年内发生过户口迁移的，应加盖户口迁移地派出所出具的政审意见。
（十六）“常住户口所在地乡镇（街道）综合审查意见”：由应聘人员常住户口所在地乡镇（街道）负责综合审查的人员提出综合审查意见。

（十七）“综合审查结论”由政审考察组工作人员调阅其档案，对各方面审查情况进行复查鉴定，做出政审结论意见。
（二）《2013年新疆公安消防总队公开招聘事业编制消防文员社会关系调查表》
（一）“姓名”填写身份证件上所用姓名。
（二）“曾用名”若无，则在“曾用名”一栏填写“无”，不得留空。
（三） “出生日期”填写4位数年份2位数月份以及2位数日期，例如：1985年08月07日。

（四）“婚姻状况” 填写“未婚”、“已婚（初婚或再婚）”、“离婚”、“丧偶”、“其它”等婚姻状况。
（五）“现婚日期”栏中，“未婚”、“离婚”、“丧偶”填写“无”， “已婚（初婚或再婚）”填写4位数年份2位数月份以及2位数日期，例如：2009年09月09日。
（六）“配偶情况”，已婚应聘人员须如实完整填写表中栏目。未婚应聘人员在此栏留空。
（七）“工作单位”，有工作单位应聘人员配偶请填写工作单位名称，待业（失业）的应聘人员配偶请在“工作单位”一栏填写“无”。

（八）“户籍所在地”以户口薄为准。
（九）“子女情况”，已婚已育应聘人员须如实完整填写表中栏目。已婚未育和未婚应聘人员在此栏留空。
（十）“家庭主要成员”必须填写完整，包括父母（含继父母、养父母）、配偶、兄弟姐妹以及子女等直系血亲或对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血亲。应注明每名家庭成员与本人关系（如：父子、母子）、身份证号、工作单位及职务、政治面貌（中共党员、团员或群众）和公安机关意见（有无刑事处罚等情况）。“工作单位及职务”栏须完整填写单位及职务全称，若无固定工作或务农的，须注明户籍所在地地址，若是自营经商的，须注明公司、店铺的具体名称及地址，若是从事自由职业的，须注明在何地从事何种行业何种工种。父母亲离婚的亦不能改变其亲生关系，应一并填写政审；另外，有继父母、养父母的，也须填写至“家庭成员”栏中一并政审；父母或家庭成员已过世的不填写。
（十一）“社会主要关系”填写对应聘人员有重大影响的其它亲属或主要社会关系，须包括3人或以上。应注明每人与本人关系、工作单位及职务和公安机关意见（有无刑事处罚等情况）。

（十二）“公安机关意见” 栏的公安机关主要指其家庭成员户籍所在地派出所，必须明确表述：（1）其家庭成员有无违法犯罪记录；（2）有无参加非法组织活动情况。
（十三）“综合审查结论”由政审考察组工作人员对各方面审查情况进行复查鉴定，做出政审结论意见。
3

